担保书（业务单位）
株洲市中医伤科医院

本单位授权  曾强  身份证号  430221197304123515            工作单位：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到株洲市中医伤科医院负责处理并担保患者（姓名     曾强  ，身份证号码：   430221197304123515  ）在贵院发生的医疗欠费连带偿还的相关事宜。

本单位郑重承诺：如果患者出院后半年内未偿还所欠贵院的医疗费（具体金额以贵院开具的发票为准），由我单位对患者   曾强    所欠贵院医疗费用承担连带偿还责任。保证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，保证期间，自患者出院之日起三年。
本担保书自盖章之日起生效，至结清患者 曾强  全部医疗费用时失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担保人签字（单位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 

